
温州理工学院宣传物品使用管理条例
为创造一个文明、规范、整洁的宣传阵地，结合学院日常教育、管理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条 申请流程

1、海报、写真、条幅、喷绘、地贴必须经理工学院校园文明督察队审核并加盖宣传物品张贴许可章后，方可张贴、悬挂在规定地点。

2、申请单位需填写《温州理工学院条幅、张贴物和展板等宣传品审批表》，并签字盖章后交至校园文明督察队审批。

若申请生活区宣传物品张贴，需填写《温州大学条幅、张贴物和展板等宣传品审批表》，并要求先去生活区C区宿管办公室签字同意方可去指定生活区盖章，并将盖完章的审批表送一份至校园文明督察队出留底。
第二条 规范要求
1、内容要求积极向上，字迹端正美观，有明确的落款和时间。

2、具有商业性质的宣传物品原则上不得悬挂张贴。

3、海报规格：严格按照，高1米，宽0.8米，或高1米，宽1.6米；

喷绘规格：二级学院：2米×3米 

院级（包括社联、艺术团、理工潮、创就业）3米×4米。

第三条 适用地点

	内容
	地点
	备注

	海报
	四、五号楼门厅；B区大门口左侧宣传栏；C、D区宣传栏
	

	条幅
	B区生活区（主干道拐弯处隔栏）
	

	写真
	四、五号楼门厅
	

	喷绘
	四号楼广场
	

	备注： 北校区网球场一律不得悬挂横幅或张贴海报。


第四条 张贴要求

1、宣传物品张贴、悬挂要求整齐统一，不得随意覆盖或撕毁其他单位的宣传物品。

2、在四、五号楼门厅使用的海报、写真等必须贴在KT板上（KT板自行准备），并且摆放整齐。

3、海报、条幅等宣传物品必须悬挂在指定地点，其他区域一律不能悬挂。

4、喷绘须摆放在指定位置（序号2、3、4号，5号仅限活动当天）。

5.生活区C区不准摆放喷绘。

第五条 悬挂期限

1、海报、写真的张贴时间不得超过3天；横幅的悬挂时间不得超过4天；喷绘摆放时间不得超过一周；地贴不得超过7天。

2、各申请单位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宣传物品及时收回。如遇特殊情况可申请登记后续用，续用不得超过一次。

3.地贴经过活动时间后，必须于三天之内清理干净，否则记作违规一次。

第六条 办理时间、地点

1、时间：详见北校区5号楼202（值班以外时间不予受理）。

2、地点：5-202（理工学院校园文明督察队）。

第七条 违规处理办法

1、条幅只能悬挂在指定地点，教学区内一律不得悬挂，违者予以没收，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2、未及时回收海报或悬挂不规范记作违规一次，违规次数达到两次以上（含）的单位将其列入黑名单。

3、宣传物品未经审批就进行悬挂或者张贴的单位予以警告一次，违规两次以上（含）的单位将其列入黑名单。

4、被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在一周内不得使用任何宣传物品。

本管理条例自二零一七年二月起开始执行，解释权属温州理工学院校园文明督察队。

共青团温州理工学院委员会
                              温州理工学院校园文明督察队

                                      二○一七年二月
附1：

温州理工学院条幅、张贴物和展板等宣传品审批表
年    月    日

	宣传品内容
	

	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  点
	

	载体活动
名  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经 办 人
	          （签字）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此表一式二份，主管单位、审批单位各存一份。


注：此表适用于在理工学院内部悬挂条幅、张贴物和展板。表中，主管单位为申请单位，审批单位为理工学院校园文明督察队。


附2：

温州大学条幅、张贴物和展板等宣传品审批表
年    月    日

	宣传品内容
	

	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  点
	

	载体活动
名  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经 办 人
	          （签字）
	联系电话
	

	主管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后勤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此表一式三份，主管单位、审批单位、生活区后勤管理处各存一份。


注：此表适用于在宿舍生活区悬挂条幅、张贴物和展板。表中，主管单位为申请单位，审批单位为理工学院校园文明督察队。

附3：

宣传物品摆放、使用违规警告单
             组织             部门，于         因       
                            违反了温州理工学院宣传物品使用管理条例/温州理工学院场地申请管理条例。故根据违规处理办法记违例一次，如达到两次即取消该组织宣传物品使用一周。
如有疑问，请前往温州理工学院团委网查看温州理工学院宣传物品使用管理条例/温州理工学院场地申请管理条例。
                       共青团温州理工学院委员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
附4：

            校园文明督察队值班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下午7、8节课
	应露怡
	陈伟
	任烨
	俞益科
	周辉

	联系方式
	15558978121
	15867787812
	15057729368
	13355771727
	18357807278




